
赛场外的“裁判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

构的条款。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体

育仲裁”专章，明确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建体育仲裁机构。法律

的完善，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过去的体育纠纷，往往依赖协会内部解决，缺乏完善的救济

渠道。”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韩向飞坦言，在制度空窗期，

四类纠纷尤为棘手：协会处罚争议、运动员欠薪纠纷、注册资格纠

纷、兴奋剂违规问题等。专业性强、规则特殊的体育纠纷，常因法

律程序缺位陷入“三不管”境地。

“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是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的，这意味

着协会处理已经是终局了。”韩向飞说，“又比如欠薪纠纷，运动员

的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不同，劳动仲裁机构不愿受理，法院又

不一定接，往往求诉无门。”

因此，兼顾专业、公平和效率的仲裁制度，完善了体育纠纷的

救济渠道，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生涯

较短、赛事不等人等特殊性，体育仲裁时限为常规3个月、（大赛

时）特别程序24小时，相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最大程度保护

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计接收仲裁申请173起，立案审理82

件，案件覆盖足球、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此外，仲裁委还在推动

体育社会组织与仲裁制度的衔接，目前已有中国足球协会等4家

全国性协会将体育仲裁机制纳入章程，49家项目中心、单项体育

协会完成管理规则修订或赛事条款增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松说：“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

靠三个渠道，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法院和劳动仲裁。

体育仲裁委成立后，相当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作为独立第

三方、“赛场外的裁判员”，仲裁委既为运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

亦促使体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助力行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案件多为“民告官”

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不少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民告

官”式的特征。

《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报》（以下简称《年报》）显示，截

至2024年12月31日，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而

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对比之下，法人（如俱乐部）作为被申请人的

有47例，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例。综合来看，涉及体育纠纷时，

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

请人地位。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引发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

需求。

类似“民告官”案例存在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合同、转会纠纷

多；二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法律意识薄弱，往往导致

维权困难。

此前，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俱乐

部与其父母签订协议时，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只

有俱乐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盾，运动员面

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

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但

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最终，仲裁委促成双方“各退一

步”达成协议，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对这样的裁决结果，中国体

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未来体育仲

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告官”多，不意味着仲裁委“拉偏架”。实践当中，需要兼顾

各方合法权益。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属俱乐部和新俱乐部

双重注册，引发“一女二嫁”争议，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赛事。仲

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时，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最终实

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

“一方面，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的权利；另一方面，俱乐部长

期培养运动员成本高，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走，对培养运动员

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

说，体育仲裁的作用，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合理解决

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纠纷最为多发。《年报》显示，足球领

域纠纷占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86.5%。“足球领

域案件范围广、爆点多、串案多。”赵健总结道。

仲裁“主权”需维护

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破圈”关注，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审理孙杨案件一事。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规定，被禁赛4年3个月，引发轰动。专家普遍认为，事件折射出

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也反映了中

国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

“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专门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

性。”袁钢说，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际体育纠纷时因对

体育仲裁认知不足、缺乏经验造成了诸多问题，建立并完善国内

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体育法律思维与

规则意识。

不少专家还提出，一些外籍运动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

会的纠纷，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外方多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这意味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管辖权。建立并

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仲裁“主权”问题。

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12位仲裁员中，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

位；另设的反兴奋剂仲裁庭中，清一色都是欧美面孔。卢松表示，

当下国内体育仲裁人才力量依旧不足，需要继续学习和对接国际

规则，不断培养壮大仲裁员队伍。

“要和国际接轨，包括仲裁机构管理、仲裁员选聘、仲裁规则细

化等。”韩向飞说，等发展更为成熟、积累更多经验之后，仲裁委“或

许能为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体育仲裁大有可为的领域。“未来，我们希

望为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赵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他表示，体育争议具有复合

性，往往同时涉及商事、劳动、体育等多个领域，不可能同一个争议

分为几部分由不同机构受理。“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纠纷，当事

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的，仲裁委均可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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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韩璐

近年来，司美格鲁肽等GLP-1受

体激动剂类药物被贴上“减肥神药”标

签 ，电 商 平 台 涌 现 众 多 声 称 含

“GLP-1”“司美”的减肥产品，价格从

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卖家宣称这些

产品属于“食品级”，是“纯植物提取”，

具有“安全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特点。

这些产品真的安全有效吗？记者进行

了求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杨莉介绍，GLP-1（胰

高血糖素样肽-1）是人体肠道分泌的

一种激素，其受体存在于大脑中与食

欲调节相关的区域，能够降低饥饿感、

减少热量摄入。但GLP-1受体激动

剂类药物属于处方药，有严格的使用

规范，需遵医嘱。

以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司美格鲁

肽注射液为例，其适用人群需符合

BMI（身体质量指数）≥30kg/m^2

（肥胖状态），或处于 27kg/m^2 至

30kg/m^2（超重状态）且存在至少一

种体重相关合并症，比如高血糖、高血

压或心血管疾病等情况。

也有一些反馈，比如“第一针确实

瘦了15斤，可停药后体重迅速反弹”

“不用药时饿得心慌，吃东西根本停不

下来”等类似反馈屡见不鲜。可见，盲

目使用这类产品，不仅减肥效果难以

持久，还极有可能打乱人体自身代谢

平衡。

记者发现，那些打着“GLP-1”

“司美”旗号的产品，大多以“压片糖

果”“固体饮料”等形式售卖。目前电

商平台上销售的这类产品可谓良莠不

齐，部分产品实际成分并不明确，甚至

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此前，国家药监局公布相关典型

案例时提示：司美格鲁肽等药品属于

治疗糖尿病处方药。若通过非正规渠

道购买、使用含类似成分的未经批准

产品，可能面临成分不明、计量不准、

掺杂使假等质量问题，既无法保证疗

效，更可能引发严重毒性反应，危及生

命安全。

杨莉提醒，从非正规渠道购买这

类产品风险高，一些产品可能含有西

布曲明等非法添加物质，其副作用与

减肥常见的身体感受相似，比如腹泻、

便秘、头晕、失眠等，使消费者不易察

觉。

此外，多款网络销售的减肥产品

常以植物提取物、益生菌为噱头，冠以

天然“GLP-1”名头。这些看似源自

天然的网红成分，真的能打造出所谓

的“食品级”减肥产品吗？杨莉表示，

面对成分功效宣传，要综合考量纯度、

剂量、活性等要素，尤其应关注有无规

范临床研究证实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已有部分

GLP-1受体激动剂获国家药监局批

准用于减肥，但须在医生专业指导下

按适应症使用。

中国有中国有““体育法官体育法官””了了 “食品级”减肥产品
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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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发布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业务开

展情况。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仲裁委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设立的体育仲

裁制度落地实施——中国的“体育法官”，正在为体育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